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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管理規則第十四條、第二十八條、第五十五條

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    期貨商應於辦理公司登記後，依下列規定，向本會指定之金

融機構繳存營業保證金： 

一、期貨經紀商：新臺幣五千萬元。 

二、期貨自營商：新臺幣一千萬元。 

三、經營前二款業務者：依前二款規定併計之。 

四、設置分支機構：每設置一家增提新臺幣五百萬元。 

他業兼營期貨業務者及外國期貨商，向本會指定金融機構所

繳存之營業保證金，除下列規定外，準用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

定： 

一、他業申請兼營期貨商設置標準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或第四十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之期貨

經紀業務者，繳存營業保證金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二、他業申請兼營期貨商設置標準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四款

或第四十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之期貨經紀業務者，繳存

營業保證金為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三、外國期貨商依期貨商設置標準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僅申

請經營國外期貨交易複委託業務者，繳存營業保證金為

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第一項之金融機構應為經本會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本

會所定條件之銀行。 

兼營期貨業務之金融機構應將營業保證金繳存於其他金融機

構。 

第一項之營業保證金，應以現金、政府債券或金融債券繳存。 

期貨商所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不得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

約，所繳存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不得設定任何擔保，且非經本會

核准，不得辦理提取或調換。 

第二十八條    期貨商接受客戶辦理開戶時，應提供受託契約及風險預告

書，於作契約內容、期貨交易程序之解說後，交由客戶簽名或

蓋章並加註日期存執。 

期貨商應就其營業項目範圍內之各期貨交易法令、交易所

規章對於期貨交易數量總額、應申報之交易數額、漲跌幅限制

或其他有關交易之限制，應備製書面說明文件，供客戶參考。 

期貨商對前項交易限制之變更，應即於公告欄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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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條    期貨商從事期貨交易，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對於自期貨交易所傳輸之交易資訊，予以隱匿或變更。 

二、向期貨交易人或不特定多數人推介特定種類之期貨交

易，或提供上漲或下跌之判斷，以勸誘從事不必要、

不合理之買賣。 

三、於其本公司或分支機構之營業場所外，直接或間接設

置固定場所從事與期貨交易人簽訂受託契約。但本會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於其本公司或分支機構之營業場所外，直接或間接設

置固定場所接受期貨交易人從事期貨交易之委託。 

五、非應依法令所為之查詢，洩露期貨交易人委託事項及

其他業務上所獲悉之秘密。 

六、挪用期貨交易人款項、有價證券。 

七、代期貨交易人保管款項、印鑑或存摺。但本會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八、對期貨交易人所為交易事項之查詢，未為必要之答復

及處理，致有損期貨交易人之權益。 

九、對於依法令規定之帳簿、表冊、文件，未依規定製作、

申報、公告、備置、保存或為虛偽之記載。 

十、對本會命令提出之帳簿、表冊、文件或其他參考報告

資料，逾期不提出，或對於本會依法所為之檢查予以

拒絕或妨礙。 

十一、與期貨交易人有借貸款項或為借貸款項之媒介情事。 

十二、製作不實之期貨交易紀錄。 

十三、擅改買賣委託書、買賣報告書或其他單據上之時間

戳記。 

十四、為期貨交易人從事之期貨交易數量或持有部位，超

過本國或外國期貨交易法令之限制數額。 

十五、提供帳戶供期貨交易人交易。 

十六、未經核准接受全權委託代為決定種類、數量、價格

之期貨交易。 

十七、利用期貨交易人帳戶或名義買賣期貨交易。 

十八、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式與期貨交易人簽訂

受託契約。 

十九、以任何方式向期貨交易人提供建議買賣訊息；但其

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十、利用業務關係得知之訊息，為自己或提供他人從事

期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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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利用非公司受雇人從事期貨交易有關業務。但本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十二、違反同業公會訂定之自律規範。 

二十三、其他違反期貨管理法令或經本會規定應為或不得

為之行為。 


